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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二）》（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以及《格力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格力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格力地产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

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

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一、关于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负责人被上交所通报

批评事项 

（一）基本情况 

根据发行人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公告的《关于对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及有关负责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1 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及有

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编号：【2023】164 号），根据中国证监会

广东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20 号、21 号、22 号）查明的事实

及公司相关公告，经上交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对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及时任董事、总裁林强，时任财务总监苏锡雄予以通报批评。上述纪律处分，

上交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计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同时要求公司在收到纪律

处分决定书后一个月内，向上交所提交经全体董监高人员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 

（二）通报批评具体原因及内容 

格力地产在 2018 年至 2021 年存货减值测试中，存在对子公司上海海控保联

置业有限公司“海德壹号”、上海海控太联置业有限公司“公园海德”两个地产项

目可售面积、可比售价选取错误，对重庆两江新区格力地产有限公司“重庆两江”

地产项目 P19 地块可比售价选取错误、未对可比售价进行修正等问题，高估存货

可变现净值、少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格力地产在 2018 年至 2021 年度累计少提存货减值导致多计净利润

626,386,989.85 元。其中，2018 年度少提存货减值并多计利润 441,920,402.48 元，

占当年度净利润的 86.21%；2019 年度少提存货减值并多计利润 3,038,056.57 元，

占当年度净利润的 0.58%；2020 年度少提存货减值并多计利润 162,567,224.17 元，

占当年度净利润的 29.10%；2021 年度少提存货减值并多计利润 18,861,306.63 元，

占当年度净利润绝对值的 4.10%。同时，2022 年度，格力地产多提存货减值并少

计利润 626,386,989.85 元，占当年度净利润绝对值的 23.34%。上述事项导致格力

地产 2018 年年度报告、2019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年度报告、2021 年年度报告、

2022 年年度报告，“21 格地 02”“22 格地 02”“23 格地 01”债券发行公告、募



集说明书等文件，银行间债券市场 2018 年年度报告、2019 年年度报告、2020 年

年度报告存在错报。 

2023 年 7 月 18 日，格力地产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主动纠

正违法行为，采用追溯重述补提 2018 至 2021 年度存货跌价准备，对 2018 至 2022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债券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定期报告是信息披露的重要文件，是投资者高

度关注的事项，可能对公司股价及债券价格产生影响，但公司未准确计量存货、

资产减值等多项会计科目，导致债券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多期定期报告披露

的财务数据不准确，损害了投资者知情权。上述行为违反了 2005 年《证券法》第

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九条第一项，《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

订）》）第 1.4 条、第 2.1 条、第 2.5 条，《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1 条、

第 2.1.4 条，《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以下简称

《债券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1.6 条、第 3.1.1 条，《上海证券交易所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规则》（以下简称《债券挂牌规则》）第 1.6 条，《上海证

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

（2023 年修订）》（以下简称《债券持续信息披露指引》）第 2.1.1 条等有关规定。 

责任人方面，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时任董事、总裁林强作为公司经

营管理负责人，在涉案期间担任格力地产董事、总裁，主持格力地产的日常生产

经营管理，对格力地产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主要责任；

时任财务总监苏锡雄作为财务事项的负责人，在涉案期间任格力地产财务负责人，

主管财务会计工作，负责组织财务会计部门进行会计核算和编制财务报告，对格

力地产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主要责任。上述人员是对其

任期内公司信息披露违法事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2.2 条、第 3.1.4 条、第 3.1.5 条，《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

第 2.1.2 条、第 4.3.1 条、第 4.3.5 条，《债券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1.4 条、



第 3.1.1 条，《债券挂牌规则》第 1.4 条，《债券持续信息披露指引》第 2.2.3 条等

有关规定及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作出的承诺。 

在规定期限内，公司、林强、苏锡雄回复无异议。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经上交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13.2.3 条，《债券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1.8

条、第 6.2 条、第 6.4 条，《债券挂牌规则》第 1.8 条、第 7.2 条、第 7.4 条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0 号——纪律处分实施标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第 3 号——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自律监管措施实施标准（试行）》的有

关规定，上交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 

对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总裁林强，时任财务总监苏锡雄予以

通报批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上交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并计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上交所要求发行人公司及董监高人员采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整改并就

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行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深入排查，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

措施，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水平，同时要求公司在收到决定书后一

个月内，向上交所提交经全体董监高人员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该通报批评中公司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未触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同时公司已就涉及

到的前期会计差错事项，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发布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的公告》，主动纠正违法行为。 

海通证券目前未发现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和业务状况存在重大不利影响,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海通证券作为“22 格地 02”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相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



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负

责人被上交所通报批评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月   日 

 

 


